
《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记录第五次会议记录第五次会议记录第五次会议记录  

日期：  2009 年  4  月  21 日 (星期二 )  

时间：  下午  3  时  30 分  

地点：  中区政府合署 (西翼 )  822 室  

 

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  

林郑月娥女士   发展局局长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  

陈炳钊先生  

张仁良教授  

何喜华先生  

关则辉先生  

李颂熹先生  

龙炳颐教授  

吴永顺先生  

黄景强博士  

黄英琦女士  

 

缺席者缺席者缺席者缺席者  

谭凤仪教授  

 

列席者列席者列席者列席者  

伍谢淑莹女士   发展局常任秘书长 (规划及地政 )  (署理 )  

张文韬先生   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  

陈婉雯女士   发展局局长政务助理  

庾志伟先生  发展局局长新闻秘书  

谭赣兰女士   地政总署署长  

区载佳先生  屋宇署署长  

梁焯辉先生   规划署署长 (署理 )  

罗义坤先生   市区重建局行政总监  

谭小莹女士   市区重建局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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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康先生   发展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规划及地政 )(秘书秘书秘书秘书 )  

叶柔曼女士  发展局助理秘书长 (市区更新 )  

罗致光博士   政策研究顾问 (香港大学研究队 )  

何丽珊女士   政策研究顾问 (香港大学研究队 )  

袁建国先生   公众参与顾问 (世联顾问总监 )  

李瑞云女士   公众参与顾问 (世联顾问副总经理 )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议程议程议程议程 1：：：：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通过上次会议记录通过上次会议记录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会上通过 2009年 3月 9日上次会议记录。  

议程议程议程议程 2：其它亚洲城市市区更新的政策研究：其它亚洲城市市区更新的政策研究：其它亚洲城市市区更新的政策研究：其它亚洲城市市区更新的政策研究  

政策研究顾问的进度报告及最后研究报告政策研究顾问的进度报告及最后研究报告政策研究顾问的进度报告及最后研究报告政策研究顾问的进度报告及最后研究报告  

(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  7 /2009)  

 

2 .  主席请委员就最后报告发表意见，特别是关于政策研

究结论与建议的总结章目。  

3 .  政策研究顾问澄清，报告内「市区更新」一词是指整

体的策略，而「市区重建」则指重建项目中重新建设的部份。

顾问又澄清，政策研究报告内「保育」及「保存」等名词是

指香港市区更新其中一项业务策略，并非单指重建项目其中

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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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4 .  屋宇署署长指出，虽然有些国家的法例豁免若干保育

项目受建筑物规条所管制，但这并不表示容许这些项目采用

一个较低的安全标准。豁免的目的不是放松建筑物规条，而

是希望透过非标准化的解决方法，灵活地让保育项目符合安

全规定。  

 

5 .  政策研究顾问响应委员对报告的用词与表述方式的看

法时表示，会听取委员的意见，相应修订报告。  

政策  

研究顾问  

6 .  主席请委员在本周末前向政策研究顾问提出其它意

见，以便政策研究顾问把意见纳入最后报告。报告的最后定

稿会上载《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网站。  

委员  

政策  

研究顾问  

7 .  主席表示，除海外研究外，香港亦应有更多关于本地

市区更新经验的有系统的分析。会上各人获悉，市区重建局

(市建局 )获屋宇署协助，现正就香港旧楼的实际状况及社会

情况进行调查。首部分是就市建局目标区内的旧楼进行案头

研究，第二部分则包括视察这些旧楼及向这些楼宇的居民进

行社会调查。  

 

8 .  主席备悉政策研究顾问在总结章目中所提出的见解，

指香港的楼宇复修进展良好，会超越其它城市。她建议进行

案头研究，以总结屋宇署和其它公营机构就楼宇维修保养和

拟议的法律架构所进行的工作。  

 

发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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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9 .  一位委员同意应就香港在楼宇维修保养方面的经验进

行研究，特别是政府可如何鼓励业主维修保养其楼宇。市

建局表示复修不能解决所有市区老化的问题，而该局就楼

宇状况进行的调查会提供更多资料，以便在这方面进行更

深入的讨论。  

 

10.  主席补充说，拟议的楼宇维修保养研究应同时探讨有

关验楼和维修保养楼宇的立法建议能否解决市区老化的问

题。  

发展局  

11.  主席亦建议就以下范畴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a)  就市区更新项目至今的成效和所遇到的问题进行

有系统的研究；  

(b)  就地区的愿景进行研究，例如协助位于市建局行动

区的区议会透过「以地区为本」的方式探讨有关

地区对市区更新的需要；  

(c)  研究已活化地区的经济影响评估，从而制订一套新

的评估纲领，以取代分析个别项目的直接成本与效

益的传统做法。  

 

发展局／  

市区重建局  

12.  主席表示我们可进一步考虑这些研究可否在内部进

行，或需要向外委聘顾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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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13.  委员讨论在进行经济影响评估时应否同时进行社会影

响评估。委员普遍赞同可透过比较项目完成前后在项目地

区的经济活动来评估市区更新项目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市

建局表示他们曾就朗豪坊进行类似的研究，比较了该区的

租值及物业的应课差饷租值。  

 

14.  有些委员认为，由于一些社会层面的元素可能难以量

化，故亦应就这些元素进行非量化研究。一位委员亦指出追

踪研究是查究市区更新有否确切改善受影响居民生活质素

的有效工具。市建局表示现正就其中一个重建项目进行先

导追踪研究。  

 

15.  一位委员表示，受市建局项目影响的租客有时可能会

继续住在同区的另一幢失修楼宇。有些受重建项目影响的

住户虽然合资格入住公屋，但他们宁愿选择领取现金津贴

及继续留在原区，因他们认为若迁往远离市区的公屋，将

难以另觅工作。  

 

16.  主席同意这些复杂问题关乎社会福利计划及公屋政

策，但现阶段难以扩大《市区重建策略》检讨范围以涵盖所

有课题。  

 

17.  一位委员建议研究市区更新对本地经济的影响，特别

是仕绅化如何影响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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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18.  主席表示需要搜集那些接受补偿而迁离的受影响业主

的资料，以了解他们的生活如何得到改善。市建局表示难

以搜集有关资料，因为对安排感满意的业主通常在迁出项

目地区后不会留下联络资料。因此，较积极表达意见的通

常是感到不满的业主。受影响的租客则较乐意与社会服务

队保持联络；因此，即使在他们迁出后，亦较易搜集他们

的资料。  

 

19.  一名委员建议可采用与进行海外政策顾问研究相若的

方法，探讨香港过往不同市区更新模式的利弊。其它委员

认为这是选择研究方法的问题。他们表示，虽然个案研究

结果未必有足够的代表性，但可提供相关资料，有助了解

市区更新计划对受影响人士的生活质素所带来的影响，并

从中汲取经验。  

 

20.  政策研究顾问表示，委员已认定有需要获取更多关于

香港市区更新计划的成效与问题的资料。虽然研究的结论

会有局限，但进行研究会有助搜集资料。他表示，过去数

年，社会价值有所转变，他认为采用个案研究模式，有助

认定甚么因素导致性质相若的项目有些成功而有些失败。

但他提醒与会人士，研究结果不可作为定论，因为有关研

究或未能在这方面提供充分的科学证据。他指出评估较早

前才完成的项目的社会影响，比评估仍在进行阶段的项目

更为容易。他答允与市建局进一步商讨如何进行有关研

 

 

 

 

 

政策  

研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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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究。  

议程议程议程议程 3：公众参与计划：公众参与计划：公众参与计划：公众参与计划   

21.  主席建议以下列次序讨论有关文件：  

公众参与顾问的「构想」阶段报告公众参与顾问的「构想」阶段报告公众参与顾问的「构想」阶段报告公众参与顾问的「构想」阶段报告  

(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  9 /2009)  

 

22.  委员通过由公众参与顾问撰写的「构想」阶段报告，

并备悉报告会上载《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的网站。  

 

「公众参与」阶段的议程「公众参与」阶段的议程「公众参与」阶段的议程「公众参与」阶段的议程  

(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  10/2009)  

 

23.  主席表示检讨进入「公众参与」阶段，应有较广泛的

公众参与，故必须吸引市民的注意，吸纳更多公众意见和得

到社会更多人士认同。秘书解释说，席上提交的问题一览表

是根据 3月 9日特别会议上委员的讨论而拟备的。按委员的意

见作出修订后，这些问题会在巡回展览中展示，并会载于「公

众参与」阶段派发的小册子内。他补充说，展览及小册子内

的资料亦会包括现时的《市区重建策略》、相关的海外做

法及公众在「构想」阶段就有关课题所表达的意见等。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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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24.  秘书表示，当局会从不同角度与公众讨论委员所提出

有关制订「以地区为本」的市区更新策略的建议。主席咨

询委员是否认为一览表已涵盖所有需与公众讨论的课题，

以及可否改善有关问题的表述方式。  

 

25.  部分委员认为拟备的问题不够趣味来激发公众积极参

与讨论。主席同意应以更具趣味的方式表述有关问题，以助

市民在「公众参与」阶段热烈讨论。  

 

26.  一位委员建议加入真实故事，令有关课题更个人化，

藉以吸引公众。另一位委员认为应以更多视觉影象吸引市民

注意。亦有一位委员建议可加插市建局在过往从各个项目

所得的经验。  

 

27.  由于为巡回展览所拟备的问题具教育作用，会上同意

有关问题可继续用于巡回展览。而载于小册子的问题则会加

以修订，以反映委员的意见。  

 

秘书  

28.  主席邀请委员深入考虑有关问题，并建议委员可在本

周末前提出改善这些问题的建议。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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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公众参与顾问的进度报告公众参与顾问的进度报告公众参与顾问的进度报告公众参与顾问的进度报告  

(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  8 /2009)  

 

29.  公众参与顾问阐述公众参与计划的进度，并向委员简

介「公众参与」阶段期间的宣传计划。  

 

30.  公众参与顾问告知与会人士，首个巡回展览将于 5月 7

日开始举行。市民可在巡回展览的汇意角发表意见，并以录

像方式记录其意见。中大研究队亦会进行问卷调查，以搜集

到访者的意见。  

 

31.  当局会与相关的区议会合办公众论坛，并会配合不同

主题的专题讨论举办论坛。首次专题讨论将于 5月 16日举行，

而首个公众论坛将于 5月 30日举行。当局会在 5月 7日前分别

在多份中英文报章刊登广告，让市民知悉已筹划的公众参与

活动。  

 

32.  秘书响应一位委员的提问时表示，一共会举办 8次专题

讨论，每次会就一个专题进行讨论。个别参加者有机会在讨

论开始时向与会人士表达意见。参加者会继而分成小组进行

更深入的讨论，然后向所有参加者报告及再进行全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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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33.  公众参与顾问响应主席时解释，专题讨论的参加者将

包括已报名的公众人士和获邀嘉宾。与课题相关的专业人士

和专家会获邀进行简布和担任主持。政府官员和市建局职员

亦会在场提供背景资料和响应市民意见。  

 

34.  一位委员表示，专题讨论能否达致目标有时须视乎获

邀组织的性质，因为有些组织不太愿意接纳不同的见解，未

能有助建立共识。  

 

35.  主席表示会不断优化公众参与计划。她提出在夏季安

排与所有区议会主席会面，欢迎督导委员会委员参与。  

 

秘书  

东京研究考察报告东京研究考察报告东京研究考察报告东京研究考察报告 (供参考用供参考用供参考用供参考用 )  

(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督导委员会文件编号  11/2009)  

 

36.  公众参与顾问就东京研究考察之行拟备的报告已上载

《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的网站，供公众参考。发展局与市

建局现正审阅上海研究考察报告拟本，一俟准备就绪，亦

会上载《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的网站。  

 

议程议程议程议程 4：其它事项：其它事项：其它事项：其它事项   

37.  主席告知委员，自《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在 2 00 8年 7

月展开以来，当局已先后 3次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报

告有关检讨的进度。她表示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曾在 4

月 15日举行特别会议，以听取团体对《市区重建策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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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讨的意见，而事务委员会会在下次于 4月 2 8日举行的会议

上考虑是否成立小组委员会，监察当局的《市区重建策略》

检讨工作。如事务委员会决定成立小组委员会，发展局会

作好准备，与小组委员会充分合作。发展局亦会安 排督

导委员会委员与小组委员会会晤。  

[会后补注：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在 4月 2 8日会议上否决

成立《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小组委员会。 ]  

 

 

 

秘书  

38.  议事完毕，会议于下午 5时 45分结束。   

 

《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秘书处《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秘书处《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秘书处《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秘书处  

2 0 09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